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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选矿废水循环利用技术要求
Copper ore dressing wastewater recycling technology requirements
	（预审稿）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 29773－2013《铜选矿厂废水回收利用规范》，与GB/T 29773－2013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范围，将“本标准规定了铜选矿厂废水处理原则、方式、工艺及水质指标要求和分析方法等。”更改为“本文件规定了铜选矿厂废水循环利用的总体要求、废水来源及处理回用工艺、水质控制及技术要求、管理。”（见第1章，2013年版的第1章）；
更改了术语和定义，对选矿废水、选矿回水定义进行修改；增加初期雨水定义，删除选矿废水回用率定义（见3.1和3.4，2013年版的3.1和3.2）；
更改了总体要求，明确了铜选矿废水处理与回用系统建设的基本总则和要求；明确对废水处理工艺技术、工程配置及应急处置等要求及各子项工程的基本功能等；明确了铜选矿废水处理与回用总体布置要求（见第4章，2013年版的第4章）；
增加了特征污染物类别及来源（见5.1）；
增加了不同类型废水（包括初期雨水）的回收处理总体流程图（见图1）；
更改了废水来源及处理回用工艺（见第5章，2013年版的第7章）；
增加了不同类型废水的处理工艺（见5.3）；
删除了铜选矿废水回用试验（2013年版的第6章）；
更改了废水循环利用水质控制及技术要求（见第6章，2013年版的第8章）；
增加了废水循环利用管理（见第7章）；
删除了铜选矿废水回用率计算方法（见2013年版的第9章）；
删除了铜选矿厂水计量（见2013年版的第10章）；
删除了回水水质的检测（见2013年版的第11章）；
删除了其他要求（见2013年版的第12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4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铜业有限公司、西藏金龙矿业有限公司、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昆明冶金研究院有限公司、北方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冶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广东省大宝山矿业有限公司、北方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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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选矿废水循环利用技术要求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铜选矿厂废水循环利用的总体要求、废水来源及处理回用工艺、水质控制及技术要求、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浮选工艺的铜选矿厂废水循环利用。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6920  水质  pH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GB/T 7475  水质  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7477  水质 钙和镁总量的测定 EDTA滴定法 

GB/T 7484  水质 氟化物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GB/T 7485  水质  总砷的测定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GB/T 11901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39305  再生水水质 氟、氯、亚硝酸根、硝酸根、硫酸根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GB/T 50050  工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

HJ 485  水质  铜的测定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钠分光光度法

HJ 537  水质  氨氮的测定  蒸馏-中和滴定法
HJ 637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1075  水质 浊度的测定 浊度计法
HJ 1453  水质 铜、铅、镉、镍、铬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本文件。

选矿废水 mineral processing wastewater

铜矿山选矿生产过程中，伴随矿石所含重金属、选矿药剂以及其他辅助作业而产生的、含有多种重金属的生产废水、一般生产废水和选矿厂场地初期雨水。

选矿回水 return water of mineral processing
选矿废水中可直接利用或经过适当的处理后，满足回用水质要求可以进行再利用的水。

选矿回水利用 return water using

选矿废水达到回水水质指标后再利用的过程。

初期雨水 initial rainwater

铜选矿过程中富集在厂区地面、屋顶和设备上的烟（灰）尘在降雨时进入雨水并被收集的初期径流。

总体要求

铜选矿废水循环利用技术应按清洁生产的原则，通过分类收集、分质处理、梯级回用，实现源头控制、过程管理，提高水的循环利用率。
工业回水重复利用率应符合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铜选矿废水循环利用技术应与生产工艺合理配套，并采用先进适用、安全可靠的处理工艺。铜选矿废水处理后应达到相应回用工序的水质要求。
铜选矿企业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配备事故池等完善的环境风险防范设施，储备充足的风险防范物资。
废水来源及处理回用工艺
铜选矿废水中的主要污染物为铜、铅、锌、铁、镉、钴等重金属离子，以及砷、酸、碱、氟化物、悬浮物、有机物等，企业应根据生产车间产生的废水水质特点，选择先进适用的废水处理回用工艺，实现废水循环利用。铜选矿废水来源、处理工艺及回用去向见表1。
表1  铜选矿废水来源、处理工艺及回用去向

	序号
	废水种类
	来源
	污染物种类
	处理工艺
	回用去向

	1
	酸/碱
	硫化矿物成矿或磨矿、浮选产生以及浮选工艺加酸/碱调节pH产生的废水
	重金属离子、砷、酸、悬浮物
	进入浓密机或尾矿库，采用硫化+碱/酸中和法等物理及化学处理或经尾矿库自然沉降
	处理后经回水池或尾矿库泵送厂内各用水单元

	2
	含重金属生产废水
	收尘废水
	干/湿收尘、除雾开路产生的废水
	重金属离子以及（砷）a、氟化物、悬浮物等　
	沉淀
	在干/湿法收尘工序中循环使用

	3
	
	地面冲洗水
	对设备、地板、滤料等进行冲洗产生的废水或工艺操作中因泄露产生的废水
	悬浮物、（砷）重金属离子等　
	排入综合废水处理站处理后回用或进入尾矿库浓密机处理
	综合废水处理站物化处理出水可用于收尘等；综合废水处理站出水经深度处理或浓密机后可回用厂内各用水单元

	4
	
	检测分析废水
	实验室分析、化验室和在线监测设备产生的废水
	重金属离子、氟化物、（砷）等
	
	

	5
	
	渣场渗滤水
	矿石废渣库、贮存场等的渗滤水
	悬浮物、重金属离子、酸、（砷）等
	
	

	6
	一般生产废水
	机修车间、空压站、鼓风机房等产生的废水
	悬浮物、油类等
	进综合废水处理站
	进综合废水处理站处理后统一回用

	7
	
	浮选工艺选矿药剂残留废水
	有机物
	进入浓密机或尾矿库降解处理
	处理后泵送至生产厂内用水单元

	8
	
	设备冷却水
	盐、钙镁离子
	过滤、冷却后循环使用
	循环回用

	9
	初期雨水
	选矿生产区初期雨水
	悬浮物、重金属、砷、酸等
	收集后进入综合废水处理站
	综合废水处理站物化处理出水可用于收尘等，深度处理出水回用厂内用水单元。

	a：“（砷）”不代表所有选矿厂都具有该类污染物，仅针对原矿中含砷的选矿厂。


铜选矿厂各工序产生的废水应遵循综合利用的原则，形成完整的节水型废水循环利用系统。铜选矿企业生产废水循环利用总体流程图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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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铜选矿厂生产废水循环利用总体流程图
各生产用水单元按照相应处理回用工艺流程对不同来源的废水进行循环利用。

酸废水处理工艺宜选用中和法、硫化物沉淀法、中和+硫化联合法、氧化法等，碱废水处理工艺宜选用酸碱中和+混凝沉淀、硫化物沉淀法、螯合沉淀+混凝法等，处理后重金属、沉淀物经浓密机输送至尾矿库或直接进行尾矿沉降，浓密机溢流水和尾矿库回收达回用水质要求后回用。酸/碱废水处理工艺及回用流程图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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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酸/碱废水处理工艺及回用流程图

收尘废水经过沉淀后可直接循环使用，设备冷却水经过滤、冷却后循环使用，处理工艺及回用流程图如图3、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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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收尘废水处理及回用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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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设备冷却水处理及回用流程图

初期雨水收集后直接回用或进入综合废水处理站进一步处理后回用。初期雨水处理及回用流程图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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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初期雨水处理及回用流程图

浮选工艺选矿药剂残留废水经过泵送或自流系统进入浓密机或尾矿库降解处理回用。浮选工艺选矿药剂残留废水处理及回用流程图如图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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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选矿药剂残留废水处理及回用流程图

地面冲洗水、检测分析废水、渣场渗滤水，以及机修车间、空压站、鼓风机房等产生的废水不宜直接回用，宜进入综合废水处理站或尾矿库浓密机/尾矿库后回用。综合废水处理站、浓密机和尾矿库处理及回用流程图如图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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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综合废水处理站和浓密机/尾矿库处理及回用流程图
废水循环利用水质控制及技术要求 

废水经处理后应采用分质回用方式循环利用，以提高废水循环利用率。废水经处理后产出的回用水用作不同类别的工业用水水源时，其水质基本控制指标及测定标准方法应满足表2要求。
表2  回用水用作不同类别工业用水水源水质指标限值及测定方法

	序号
	控制项目
	测定方法标准编号
	设备冷却水
	收尘及其他生产用水

	1
	pH值
	GB/T 6920
	6.5~9.0
	6.5~9.0

	2
	悬浮物/（mg/L），不大于
	GB/T 11901
	—
	300

	3
	总硬度（以CaCO3计）/（mg/L），不大于
	GB/T 7477
	250
	450

	4
	氨氮（以N计）/（mg/L），不大于
	HJ 537
	8.0
	25

	5
	石油类/（mg/L），不大于
	HJ637
	5.0
	10

	6
	Cu/（mg/L），不大于
	HJ 485
	—
	1.0

	7
	Pb/（mg/L），不大于
	GB/T 7475
	—
	1.0

	8
	Zn/（mg/L），不大于
	GB/T 7475
	—
	1.6

	9
	Cd/（mg/L），不大于
	HJ 1453
	—
	0.1

	10
	As/（mg/L），不大于
	GB/T 7485
	—
	0.5

	11
	SO4-2/（mg/L），不大于
	GB/T 39305
	—
	200

	12
	氟化物/（mg/L），不大于
	GB/T 7484
	—
	8

	13
	浊度/(NTU)，不大于
	HJ 1075
	10
	—


石灰中和法和石灰中和-铁盐法产生的水回用时，可加入适量的缓蚀阻逅剂减缓在输送使用过程中对管道和设备的结垢和腐蚀作用。
当回用水用作设备冷却水时，循环冷却水系统监测管理按照GB/T 50050的规定执行。
废水循环利用管理
铜选矿厂废水循环利用应建立规章制度、岗位操作规程和质量管理等文件，加强操作管理。
铜选矿厂应建立应急响应机制，定期对岗位人员进行相关培训、演练和考核。对重大污染事件的发生应具有相应的预案和补救措施，并配置报警系统和应急处理装置，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
废水处理及回用应设置相关检测设施，以保证废水处理系统安全可靠，连续稳定运行，并达到回用水质要求。
废水处理设施出水未能达到回用水质要求，应将出水返回废水综合处理站，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工艺运行参数。

企业应按国家相关规定处置废水处理设施产生的硫化渣、中和渣等固体废物，宜优先进入选矿生产系统进行综合利用，回收有价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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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碱
地面冲洗水
选矿药剂残留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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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修车间空压站、鼓风机等产生的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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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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